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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 《工人日报》 报道， 有公司打着“入

股合作” 的幌子与员工签订合作协议， 但这

些劳动者并未享受到股东应享有的权益， 工

作时间、 管理模式、 薪酬待遇等与普通员工

无异， 公司这样做真的可以规避劳动关系以

及由此带来的责任吗？

“投资入股”仍是劳动关系

近日， 甘肃天水市秦州区公布了一

起用“投资协议” 规避劳动关系的案例。

张某为某幼儿园员工， 与该园签订

了劳动合同， 在劳动合同存续期间又与

该园签订了“投资协议”。 后因双方在履

行劳动合同中产生纠纷， 张某申请劳动

仲裁， 要求幼儿园支付经济补偿金及产

假期间工资。 仲裁庭支持了张某的上述

请求。 该幼儿园不服， 认为双方签订了

“投资协议”， 不存在劳动关系， 起诉至

法院。

法院认为， 股权关系与劳动关系是

两种不同的法律关系， 互不相关也互不

排斥。 劳动者投资持股后如果仍接受用

人单位的管理， 仍将提供劳动并获得劳

动报酬作为其稳定收入来源的， 劳动者

对用人单位的人身及经济依附性未发生

实质转变， 双方依然符合劳动关系的基

本特征。 用人单位仅以劳动者“投资入

股” 为由否定劳动关系， 法院不予支持。

合同名称并非关键

合作协议与劳动合同有何区别， 合

作协议是否能代替劳动合同？

对此， 北京市兰台律师事务所高级

合伙人程阳表示， 两者性质不同， 不能

相互代替。

劳动关系中， 劳动者与用人单位有

人身依附性、 经济从属性、 管理与被管

理的关系， 而合作关系强调法律平等性。

劳动关系中的劳动者是为了获取劳动报

酬， 而合作关系则是建立在投资获利的

基础上。 两种关系在风险负担和收益获

得中也存在差异。

去年， 人社部和最高法联合发布一

批新就业形态领域劳动人事争议典型案

例。 其中一则案例中， 刘某与某信息技

术公司签订 《车辆管理协议》， 约定双方

为合作关系， 刘某自备车辆提供货物运

输服务， 信息公司则每月向刘某支付运

输服务费等费用。 仲裁委认为， 双方虽

约定为合作关系， 但刘某和信息技术公

司体现出较强的人格从属性、 经济从属

性、 组织从属性。 根据用工事实优先原

则， 双方存在明显的劳动管理行为， 符

合确立劳动关系的情形。

程阳认为， 区分劳动关系与合伙关

系的关键， 不在于双方之间签订了什么

名称的合同。 “判定争议双方是否存在

劳动关系， 需要从合同涉及的法律关系、

取酬方式、 是否接受公司管理等方面综

合判定。 协议中如果约定当事人有雇佣

劳动者为其提供劳动之意， 约定劳动者

可以获得‘基本工资’ ‘业绩’ 等报酬，

或者规定所发工资与出勤天数密切相关

等相关条款， 都是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

系的重要依据。 劳动者在签订合同时，

应核实清楚合同主体、 用工形式、 工时

模式等条款， 并保留好工资支付凭证、

‘工作证’ ‘服务证’ 等证件， 以及考勤

记录等材料， 以备不时之需。”

（郜亚章）

【解答】

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因租赁、借

用等情形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与使用

人不是同一人时，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

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机动

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 机动车所有

人、 管理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承

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对于你因为受伤导致的相应赔偿，

首先应由机动车交强险、 商业险承担，

不足的部分则由造成事故的机动车使

用人担责。

除非租车公司对损害的发生有过

错，比如驾车人没有驾驶证，但租车公

司审核不严依旧将车租给

他，否则租车公司是不用对

交通事故承担责任的。 当

然，如果起诉索赔，你可以

将租车公司也列为被告。

租赁车辆造成事故 租车公司是否担责
我最近在路上行走时被一辆机动车撞倒受伤， 交警判定对方全责， 而这辆

车是驾车人租赁的。 请问这种情况下， 租车公司是否应当担责？

法律咨询

【解答】

保密协议， 是指协议当事人之间

就一方告知另一方的书面或口头信

息， 约定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披露的协

议。 负有保密义务的当事人如果违反

协议约定，将保密信息披露给第三方，

将要承担民事甚至刑事责任。

在劳动领域， 保密协议常常与竞

业限制相关联。根据《劳动合同法》，用

人单位与劳动者可以在劳动合同中约

定保守用人单位的商业秘密和与知识

产权相关的保密事项。

对负有保密义务的劳动者， 用人

单位可以在劳动合同或者保密协议中

与劳动者约定竞业限制条款， 并约定

在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后， 在竞业

限制期限内按月给予劳动者经济补

偿。劳动者违反竞业限制约定的，应当

按照约定向用人单位支付违约金。

竞业限制的人员限于用人单位的

高级管理人员、 高级技术人员和其他

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 竞业限制的范

围、地域、期限由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

定，竞业限制的约定不得违反法律、法

规的规定。

【解答】

根据我国《劳动合同法》的规定：

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解除或者终止

劳动合同， 劳动者要求继续履行劳动

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当继续履行；劳动

者不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或者劳动

合同已经不能继续履行的， 用人单位

应当依照本法第八十七条规定支付赔

偿金。

也就是说， 你可以要求继续履行

合同，也可以要求公司支付赔偿金。

遭到公司解雇 可提哪些诉求

要签保密协议 咨询相应后果

【解答】

依据相关规定，公司为他人提供担

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

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章程对

担保的总额及单项担保的数额有限额

规定的，不得超过规定的限额。

另外，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

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以其全部

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

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以其认缴的

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除非有法

律规定的特殊情形，否则股东无须用个

人财产对公司承担责任。

基于上述规定，虽然你长期未过问

公司事务，但由于你仍是公

司股东，依法可行使股东权

利，同时也需要承担股东义

务。

公司对外欠债 股东是否担责
我几年前和朋友一起出资成立了一家有限责任公司， 后来因为去外地发展，

我就不再过问公司事务。 最近我得知由于替他人担保， 公司需要承担多笔债务。

请问我作为股东是否需要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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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被公司单方面解雇， 理由是严重违纪， 可是公司并没有确凿的证据。

我如果想维权， 可以提哪些诉求？

我最近应聘了一家新的公司， 经过笔试面试等环节， 彼此都感到比较满

意， 新公司给我的职位和薪酬待遇也有较大提升。

我们谈妥条件后， 公司给我发了正式的录用通知， 随后我就向原公司提出

了辞职， 并在规定时间内到新公司报到入职。

但在签订正式劳动合同时， 新公司要求同时签署一份保密协议， 内容多达

数页。

请问这样的保密协议是否具有效力？ 会带来怎样的法律后果？

  


